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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

江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江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江行办〔2016〕144 号

关于“侨都之窗”自助终端打印出具参保证明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政府、市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市府办发来<关于报送<江门市“侨都之窗”自助便民

服务平台项目建设方案>的请示>》（办（市内)〔2015〕1501 号）

的要求，江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已将打印参保证明纳入我市

行政服务中心布设“侨都之窗”的自助终端服务，现就“侨都之窗”

自助终端打印参保证明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侨都之窗”自助终端打印出具的参保证明（包括黑白底

色公章和“侨都之窗”LOGO）与社保经办机构打印出具的参保证

明具有同等效力。

二、使用参保证明的机构，可以进入江门社保信息网站录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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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门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》（详见附件样式）右上角的业务

流 水 号 ， 验 证 参 保 证 明 的 真 实 性 ， 江 门 社 保 网 站 地 址 ：

http://sbj.jiangmen.gov.cn（首页上方“网上服务”进入，右

边打印验证。）

三、该事项办理或使用过程中如有其他疑问，可与江门市社

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联系。

联系人：周毅傍 联系电话：3272897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江门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样式

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 江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江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2016 年 10 月 14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秘书科 2016 年 10 月 18 日印发

校对人：黄卓聪 校核人：吕俊健 （共印 115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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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江门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样式


